東海大學教師教學實踐研究升等辦 法修訂對照表
	本次校務會議通過
(114年10月21日第24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上次校務會議通過
(112年12月19日第23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說明


	第四條
	教學實踐研究升等基本要件：
[bookmark: _Hlk207877602]一、自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曾獲本校兩次教學優良獎或一次教學傑出獎或獲政府機關(構)之優良教育人員獎或獲得一次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績優計畫。
二、自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須至少擔任三次經教學發展中心認定之校內外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相關研習活動講師，並檢具證明文件影本。
	第四條
	教學實踐研究升等基本要件：
一、自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曾獲本校兩次教學優良獎或一次教學傑出獎。
二、自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須至少擔任三次經教學發展中心認定之校內外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相關研習活動講師，並檢具證明文件影本。
	斟酌實際情形修正，增列政府機關(構)優良教育人員獎、一次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績優計畫。


(本修訂對照表僅供對照參考用，正式條文仍以修訂後辦法全文為準)

